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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大庆市肇源县创亿公司!以下简称创亿公司"#香港 ! 分钟国际洗涤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分钟公司"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化四平联合化工

总厂!以下简称联化总厂"#四平市鑫平洗涤产业有限公司仿冒其产品的名称#

包装#装潢并通过广告宣传诋毁其商品声誉$构成不正当竞争% 一审判决驳回

了创亿公司和 ! 分钟公司的诉讼请求% ! 分钟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案件要点

"#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和特有包装#装潢的认定%

$#虚假宣传损害商品声誉的认定%

基本案情

"%%& 年创亿公司与联化总厂签署合作协议$ 代表 ! 分钟公司许可联化总

厂生产销售&! 分钟’牌洗衣粉$协议于 "%%& 年 "$ 月 ’" 日终止%此后$! 分钟公

司开始生产&! 分钟’加酶洗衣粉第二代!以下简称&! 分钟’洗衣粉"% "%%! 年 "

月联化总厂开始生产&""!’高级加酶洗衣粉第二代!以下简称&""!’洗衣粉"%

"%%! 年 "( 月联化总厂在吉林播发电视声明$称其已停止对原&! 分钟’洗

衣粉的生产$&如出现任何问题$我厂概不负责’$并称其即将推出&""!’系列洗

香港 ! 分钟国际洗涤集团有限公司等

诉中化四平联合化工总厂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案号) *"%%%+知终字第 "’ 号

判决日期($((( 年 "" 月 $" 日

!"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产品"服务来源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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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粉! 此后"联化总厂还在四平#哈尔滨#辽宁省各地区和河北霸州散发类似内

容的广告宣传单! 自 !""# 年 !$ 月起"$% 分钟%洗衣粉在东北地区和河北霸州

等地的销售数量明显下降!

$% 分钟%洗衣粉与$!!%%洗衣粉的内包装袋和外包装箱的形状#规格#材质

等均相同"所使用的颜色基本由红#黄#蓝#白四色组成"均标注了$浸泡就干净%

等相同字样! 两种洗衣粉的外包装箱的封口处两侧均使用相同颜色搭配#色块

相间的长条状图案! 两种洗衣粉的包装装潢明显的不同之处是&$% 分钟%洗衣

粉内包装袋正面标注$% 分钟’红色特大号字(加酶洗衣粉%字样#$巴芬钟及 %

字图形%注册商标等! 背面为大号红色字$% 分钟%和其注册商标中的$%%字图

形! $!!%% 洗衣粉内包装袋正面标注以黄色圆圈为衬底的红色特大号斜体字

$!!%%#$四联 !!%%注册商标等!

吉林高院认为"$!!%%洗衣粉与$% 分钟%洗衣粉合法使用各自的注册商标"

二者内外包装装潢的主要部分和整体形象均不相近似"不构成仿冒知名商品特

有的名称#包装#装潢! 由于联化总厂确与创亿公司合作生产过$% 分钟%洗衣

粉"联化总厂的广告宣传单和电视台声明不构成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或虚假宣

传!

适用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

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

’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

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

商品+%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

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

假宣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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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分析

!"关于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

根据上市时间!市场规模和知名度"应认定## 分钟$洗衣粉为知名商品%

在&# 分钟加酶洗衣粉第二代$名称中"&洗衣粉$’&加酶$!&第二代$无论单

独或者组合使用均不能构成洗衣粉商品的特有名称"只有与既未被注册为洗衣

粉商标也不属于洗衣粉的法定名称或者通用名称的&# 分钟$组合后"才具有了

显著区别性"可以作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使用( 在&!!# 高级加酶洗衣粉第二

代$名称中"&!!#$属于非通用部分"将&!!#$与&# 分钟$从文字’形状’发音等方

面比较"均有显著区别"且&!!#$是数字组合"&# 分钟$是时间概念"二者含义不

同"也无联系"一般消费者施以普通注意力足以将二者区别而不会发生混淆或

者误认(

关于包装装潢"在应当重点考察的&# 分钟$洗衣粉及&!!#$洗衣粉内包装

袋正面图装潢以及外包装箱主视图装潢中"视觉中心均分别是醒目的&# 分钟$

三字和&!!#$三字(虽然两包装均使用了相同的广告语"但与整体装潢中的主要

部分相比居于次要地位(其他视图主要部分的内容亦明显不同(此外"内外包装

的装潢所用颜色虽基本相同"但使用方式及排列组合等差异明显)虽均使用依

据国家标准所标注的表示商品的原料’功能’用途’型号等特点的相同词语"但

这些词语本身不能成为商品名称的特有部分或者直接构成商品的特有装潢(以

整体观察和隔离观察方式来观察"双方内包装袋和外包装箱装潢的主要部分和

整体印象均不相近"一般消费者施以普通注意力即可区别"不会因此发生混淆

或者误认(

$"关于广告宣传

联化总厂曾被许可使用&# 分钟洗衣粉$这一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 该厂在

电视声明和宣传单中仅说明其停止生产&# 分钟$洗衣粉"但并未同时说明其停

止的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许可"也未说明停产原因"亦没有证据证明一般消费者

在此之前已经普遍知晓授权生产的情况(上述广告在客观上足以导致消费者产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产品"服务来源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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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分钟"洗衣粉已停产#再出现即属非法的认识$ !如出现任何问题#本厂概

不负责"的陈述#会使消费者产生因!! 分钟"洗衣粉存在问题才停产的联想$ 结

合电视声明中!即将推出 ""! 系列洗衣粉"的内容#容易使消费者产生!! 分钟"

洗衣粉是其淘汰产品#有新的!""!"洗衣粉来替代的联想$这些广告宣传既没有

对涉及 ! 分钟公司商品声誉的事实作全面%客观的陈述#也没有对其广告宣传

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予以足够的注意并采取相应措施#其行为足以使消费者对

!! 分钟"洗衣粉的品牌形象产生误解且已证明实际产生了误解后果$ 另外#上

述广告是在联化总厂在已实际停产!! 分钟"洗衣粉一年多以后发布的#且未说

明实际停产时间#联化总厂未能就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有直

接针对 ! 分钟公司进行宣传的故意$因此#上述广告宣传构成虚假宣传$由于上

述广告宣传内容本身并非捏造或者纯属虚假#因此不构成商业诋毁$

判决要点

"#!""!"洗衣粉的名称与知名商品!! 分钟"洗衣粉的特有名称!! 分钟"不

相近似#!""!"洗衣粉的装潢与!! 分钟"洗衣粉的装潢总体上不近似#不构成不

正当竞争$

$#联化总厂等的广告宣传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


